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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4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5 月 27 日，我部就陈永弟是否失联等事项向你公司发出

关注函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29 号）。5月 31 日，鉴于你公司

在回函中未正面答复此问题，我部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（中小板

关注函【2020】第 336 号）。其后，你公司 6 月 1 日及 6 月 3 日以回

复工作尚未完成为由两次延期回复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

真核查并说明如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延期回函的原因。请结合你公司开展核查工作的情况及

进展，说明截至目前仍未能回函的原因，是否存在故意隐瞒相关信息

避免股价下跌的情形。 

2、关于是否存在其他违规担保的情形。2019 年 1 月 4日，你公

司披露公告称，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将你公司账户资金 2,000 万元划扣

用于偿还陈永弟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彩虹集团”）的贷款本金，原因系 2017 年 7 月你公司曾为彩

虹集团提供 2000 万元的违规担保。请 2020 年 5 月 21 日当选的新任

董事会（以下简称“新任董事会”）自查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其他违规

担保的情形，如有，请及时对外披露。 

3、关于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的情形。2019 年 6 月 28 日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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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陈永弟及彩虹集团等涉及民间借贷纠纷，你公司

银行账户被划扣资金 3,054.06 万元，形成控股股东对你公司非经营性

资金占用。请新任董事会自查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的情形，

如有，请及时对外披露。 

4、关于是否存在高利贷情形。2020 年 5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

告称，你公司 2018 年曾借入 3 笔借款，年利率超过 36%，涉及金额

6.78 亿元。2018 年、2019 年，你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1.28 亿元、1.46

亿元，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1.24%、33.88%。请新任董事会自

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借款利率超过 36%的情形，如有，请说明具体

情况及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6 月 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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